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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郑重承诺以下：
1．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登记和通行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》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《北京化工大学朝阳校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自觉维护校园交通安全秩序。
2．认真学习国家和北京市交通安全法律法规,不断增强交通安全法律意识。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
3．不使用伪造、变造的行驶证、号牌，不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行驶证、号牌； 
4．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内，按照校区规定的线路行驶。校园行车时速小于15km/h，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。不在校园内禁行区域骑行和停放。不在骑行中使用手机，不做逆行、抢行等危险行为。因骑行中过失导致场内设施或充电设施等设备设施损坏的，肇事车主承担相应责任。
5．自觉将车辆停放到划定的非机动车停放区，按序停放，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，不在消防通道、交通主干道、人行道、机动车停车场（位）、操场、绿化带、室内场所等禁停区域停放车辆。
6．不将电动自行车骑入宿舍、教学楼、办公楼、地库等生活、学习、办公类场所。
7．电动自行车充电在专用电桩上充电，不在教学楼、办公楼、实验室、宿舍、食堂等建筑物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；不私拉电线、插线板等方式违规充电；不将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带入室内、楼内充电；避免电动自行车在下雨天充电和过度充电。
8．如有违反上述规定，自愿接受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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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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